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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49号文开创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
新机遇
中央财经大学｜王雍君

家治理能力提升与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包括中央治理和地方治

理两个基本层面。两者的有效性，以及

由两者结合而来的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无不高度依赖央地财政体制的有效性。

“有效的央地财政体制”意味着能够在

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充分发掘而非抑制

中央治理与地方治理各自的独特优势与

巨大潜力。

一般地讲，中央治理的独特优势在

于“合理的一刀切”，主要体现为基本公

共服务的全国最低标准，比如九年制义

务教育、基本养老与医疗卫生标准。在

这些方面，地区与群体的“偏好差异”相

对很小。在这里，地方治理毫无优势可

言。地方治理的独特优势集中于“差异

性偏好”的回应性方面，即通常所谓的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我国作为地区与

群体差异极大的大国，超出合理范围与

程度的“一刀切”，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广

泛且重大的负面后果。在这里，中央治

理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地方治理乃至地

方政府的本质，从经济学与财政学的角

度看，就是利用“贴近性”的优势以有

效回应地方人民的差异性偏好。一般地

讲，越是贴近当地人民的基层政府，回

应当地差异性偏好的基础条件越好，反

之则越差。

所以，央地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命

题，就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

主治理”间取得适当平衡，如此，才可

能恰到好处地兼顾公共物品空间优化的

两个基本方面，即有效回应全国人民的

“一致性偏好”的同时，有效回应地方人

民的“差异性偏好”。

在公共品清单中，体现一致性偏好

的“全国公共品”总是少数，体现差异性

偏好的“地方公共品”总是多数，确保中

央的统一领导能够兼容和支持地方的自

主治理，因而变得无比重要。就服务交

付这一关键的治理领域而言就是如此，

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向人民有效交

付公共服务，包括全国公共品和地方公

共品。在全国范围内，地方公共品的受

益范围相差很大，其有效交付高度依赖

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间的分工与协调，

这意味着省以下地方财政体制与央地财

政体制具有同等重要性。

这种旨在达成纵向分工与协调的

政府间财政体制，涵盖四个支柱：收入

划分、支出划分、转移支付与财政规制。

后者指中央就财政事务对地方实施的规

制，包括规制支出用途与标准、债务限

额、会计基础、财务报告规范与财政分

新近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

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文，是最

近20年来推出的旨在深化政府间财政

体制的最为重要的框架性文件，可望从

边界调整、财政赋权、体制协商、法治

化这四个方向上，为央地财政改革带来

新机遇。

引  言

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以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以来，在正确的方向和命题下推进

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变得更重要和更紧迫。1994年实施分

税制至今20多年出现的许多相关变化，

包括今年5月份推出的全面营改增和央

地五五分成，客观上也要求加快推进央

地财政改革进程。

在多级政府体制下，政府间财政权

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协调”

并使其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最

重要的前提条件，大国更是如此。在现

代财政制度关键板块之一的这个领域，

我国一直在进行高频率的改革与调整，

但由于种种原因，现行体制依然存在诸

多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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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系统，也包括强制地方执行没有经费

补偿的任务，即通常所谓的“只给政策

不给钱”。合理的政府间财政体制要求

以支出（责任）划分引导收入划分、转移

支付和财政规制，但历次改革都以收入

划分、转移支付及其调整作为重点，支

出划分严重滞后，这是导致体制扭曲的

主要原因。

49号文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就纠正

体制扭曲的潜力而言，主要焦点体现在

边界调整、体制协商与法治化。

边界调整

两个深刻的“边界问题”一直深深

困扰国家治理体制：政府与市场的经济

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边界，两

个方面的“越位”与“缺位”都相当明显，

负面后果也日益累积起来。49号文强调

对第二类边界调整：宜归中央的归中

央、宜归地方的归地方。

具体地讲，49号文规定了三类边

界调整：划归中央的支出责任清单，包

括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

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

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与保

护。划归地方的支出责任清单，包括社

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和城乡社

区事务。划归央地共同支出责任的清

单，包括义务与高等教育、科研研发、

养老、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以及重大跨

区基础设施项目等。

鉴于事关重大以及所使用的相关

概念仍不清晰，上述调整措施尚需明朗

化。其实，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支出责

任”术语，并将其含义依次表述为 “谁

做决定”（决策责任）、“谁执行决定”（管

理责任）、“谁拿钱”（融资责任）和“谁

监督”（监督责任），财政边界的含义就

变得十分清晰了。

此外，试图“完全划清你的我的共

同的”既无必要、亦无可能。能够完全

划清的只是极少数公共事务，多数公共

事务的治理依赖由央地间的分工协调，

而分工协调的支出责任必定指向四个实

质问题：决策责任、管理责任、融资责

任和监督责任如何分配？另外，像多数

国家一样，央地职责划分的主要部分就

是共同事务的分工与协调，可以且应该

泾渭分明的事务少之又少。

财政赋权

为开发利用地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与

潜力，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自主权非常

重要。49号文关于“适宜由地方承担的

财政事权决策权要下放”、“减少中央部

门代地方决策事项”、“赋予地方政府充

分自主权”以及“属于地方的财政事权

原则上由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安排”的表

述，朝着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自主治

理概念迈进了一步。就激发与充分利用

地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与潜力而言，可谓

意义非凡。

央地财政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命题，

就是调和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间的冲

突，达成两大目标间的兼容。理论分析

与实践经验证明，这不仅完全可能，而

且绝对必要，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目

标，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央地财政关系中

的零和博弈（互挖墙脚），进而导致国家

治理体制的退化，即花再多的钱也难以

真正解决治理难题，而这些难题原本可

以少花钱解决得更多更好。49号文的精

髓就在于正确地强调了实现“中央权威”

与“地方自主”间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从

而触及了央地财政体制改革中最本质和

最核心的命题。

中央统一领导的绝对必要性不言而

喻，地方自主治理也是如此，但主流话

语与改革议程很少真正关切后者，结果

地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与巨大潜力始终得

不到真正发掘利用，长期处于被压抑与

被扭曲的状态。体制内的“等靠要”——

不作为或少作为，体制外的过度行政裁

量——包括土地财政、乱收费、乱设基

金和变相举债，以及缺乏统筹规划地方

事务的基础条件与能动性，其深层根源

都在于地方尤其是基层自主治理的缺

失，赋予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将改变这一

面貌。

缺失基本自主性的地方治理，或者

以牺牲自主性为代价的财政集权，将严

重抑制地方治理固有的七项独特优势，

即贴近性、公民参与、试验与创新、受

托责任、改善收入动机、更易监督结果、

国家少数地方多数。受托责任优势是指

与约束上级官员相比，地方人民及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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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地方人大代表）约束地方官员对其

负责的条件、能力与意愿要好得多。其

中的每项独特优势都意味着地方治理具

有为国家治理作出独特贡献的潜力，但

这些潜力只有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

方自主”体制中，才能得到充分开发与

利用，这是央地财政体制改革弥足珍贵

又极为缺失的核心价值观。49号文隐含

的地方赋权概念，与此紧密契合。

体制协商

49号文规定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

和地方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具体

实施方案。这一似小实大的规定，或已

暗示央地财政体制改革模式与方法论上

的重大突破，即强调地方的代表性和参

与性以形成基础广泛的共识。

传统的改革模式与方法较简单，

“上面”定体制、“下面”执行、无须协商。

这种做法制造的问题比要解决的问题还

要多。央地财政体制不仅事关中央关切

的全国性目标与利益，同样关系着地方

关切的地方目标与利益。两者关切的利

益与目标都有其客观合理性，片面强调

任何一方的关切而以牺牲另一方关切

的改革模式与方法，典型地属于零和思

维，负面后果远多于正面后果，因而均

不可取。

通常被片面强调的“地方利益服从

国家利益”，无论对地方利益还是国家

利益均是有害的。这种单向思维置地方

利益而不顾，本质上是以牺牲地方利益

为代价追求国家利益，不仅在逻辑上是

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深具危害性。逻辑

错误是：抽空了地方利益，哪有国家利

益？国家利益不正是一个接一个的地方

利益构成的吗？实践危害在于：地方不

可能不以隐性和间接的方式，对“上面”

单方面制定的、很少顾及地方利益的体

制作出消极反应，由此形成“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零和博弈。长远地看，没

有任何一方能够从中获得好处，每一方

都是输家。

任何有意义的体制都是被用来执

行的，因此，在制定或调整体制时，必

须充分考虑“执行起来会怎样”？正是

在这个极要害的问题上，发掘而非压抑

体制执行方的贴近性优势无比重要，即

对于特定体制给地方尤其是基层、社区

和民众带来了怎样的损益，以及特定体

制或政策的成败得失，“下面”比“上面”

了解得全面、详细和及时得多。对于防

范和减少超出合理范围的“一刀切”及

其负面后果而言，贴近性优势的重要性

无论怎样高估也不过分。

采纳“各级地方代表广泛且充分参

与”理念并使其制度化，才能为开发利

用贴近性优势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这

也是央地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最

重要的前提条件。以此视之，49号文开

创了一个良好先例，“允许且鼓励谈判

以达成广泛共识”的新型改革方法论的

深远的正面意义将随时间推移逐步呈

现出来。

法治化

近年来，党政高层的权威性文件一

再强调建设法治国家，政府间财政体制

的法治化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49号文

关于“坚持法治化规范化道路”、“逐步

实现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法

治化、规范化”、“中央的财政事权确需

委托地方行使的……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予以明确”，以及2019—2020年“研究

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法律体系”

的规定，可望终结由来已久的央地财政

关系“无法可依”的局面。时至今日，这

一领域依然没有一部正式的法律，以至

政府收入划分、支出划分、转移支付和

财政规制，长期被置于人治色彩浓厚的

行政裁量的环境中。无论从我国当前要

求以法律方式处理重要且复杂的央地事

务这一改革目标出发，还是基于国际惯

例，这种局面都不正常。

央地财政体制的过度行政裁量带来

了两个主要的负面后果。首先是削弱预

见性，这也是法治概念的基石。预见性

的基本含义是公开颁布且广而告知的法

律、法规的清晰性与统一实施、法律条

文与争议的统一解释。预见性的缺失与

人治互为因果，人治越盛，预见性越弱；

预见性越弱，人治越盛。预见性与寻租

设租（腐败）的关系也是如此。财政寻租

的典型形式之一是“跑部钱进”。建立在

行政裁量基础上的庞大且碎片化的专款

体制，为财政租金创设了广阔空间。在

缺失预见性的地方，租金和腐败必定充

塞其中，此为千古不变之理。第二个主

要后果是丧失统筹规划地方事务的能力

与基础条件。“统筹规划”的对立面要么

是“等”（听令行事）、“靠”（财政依赖）、

“要”（跑部钱进），要么是缺失起码的前

瞻性和计划性，两者都带来高度的碎片

化，现行治理体制的“硬伤”正在于此。

全球化、信息化与民主化的发展，越来

越要求公共服务交付采用“横向整合”

而非“纵向控制”的方式。在对未来1—3

年或更长时间缺失基本的资源预见性

（包括 “有多少钱可花”以及“需要花多

少钱” ）的情况下，很难设想会有真正

的统筹规划和治理能力提升。

结  语

49号文的主要价值集中体现为寻

求央地财政体制两大战略目标间的平

衡：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财政自主权。

后者乃是地方自主治理的基础与前提，

而自主治理才能为激发地方治理的独

特优势与巨大潜力以及弥补中央治理

的不足，作出真正的贡献。为平衡两大

目标而提出的边界调整、财政赋权、体

制协商与法治化，可望成为新一轮政府

间财政体制改革的四个最重要的战略

方向，期待具体的改革思路和议程尽快

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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